
立法會十一題：會所桑拿房   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 

  以下為今日（十二月二十日）在立法會會議上曾鈺成議員的提問

及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的書面答覆：  
 
問題：   
 
  鑑於有一宗致命意外在設於私人屋苑會所（會所）的桑拿房內發

生，政府可否告知本會：  
 
（一） 按照現行法例，會所設置桑拿房須向哪個政府部門提出申

請，以及須符合哪些條件；  
 
（二） 現時政府有哪些規管措施，確保會所桑拿房使用者的安全；

及  
 
（三）  有否計劃加強監管會所的桑拿房（例如定期巡查），以避免

再次發生嚴重意外？  
 
 
答覆：  
 
主席女士：  
 
  根據香港法例第 132I 章《商營浴室規例》，「浴室」是指為供

需要沐浴的人在繳費後使用的處所。該規例規定，除非根據與按照食

物環境衞生署署長所批出的商營浴室牌照，否則任何人不得開設商營

浴室。《商營浴室規例》主要保障商營浴室的公眾衞生。  
 
  「桑拿浴」被視為沐浴的一種方式。任何只為提供桑拿浴服務而

收取費用的浴室，必須向食物環境衞生署申領商營浴室牌照。  
 
  一些處所，例如健美、美容或水療中心，也可能有設置桑拿浴室

或沐浴的設施，但由於這些中心一般並非主要經營商營浴室服務，中

心內的桑拿浴室或沐浴設施並沒有分開收取使用者任何費用，因此有

關處所未必需要申領商營浴室牌照。  
 
  另外，根據香港法例第 376 章《會社（房產安全）條例》（以



下簡稱「條例」）第 2 條的釋義，「會社」是指任何法團或社團，其

組成目的是為會員提供社交或康樂設施，而且是：（ a）為會員提供

服務（不論是否牟利）；及（ b）擁有只是其會員及會員帶同的賓客

才有權使用的會址。至於「會址」，其釋義是指專供會社及其會員長

久或暫時地使用的房產或其任何部分。  
 
  若符合上述「會社」的釋義，除列明於《會社（房產安全）（豁

免令）》獲得豁免的會址外，均需根據條例領取合格證明書，目的是

確保有關會址在樓宇安全、消防安全及衞生的情況達至規管的標準。

民政事務總署轄下的牌照事務處（以下簡稱「牌照處」）是執行上述

條例的部門。  
 
  當牌照處在接獲會社合格證明書申請後，會根據條例的要求對擬

用作會址的處所的樓宇、消防安全及衞生標準作出審核和規定。條例

並非針對規管會社內所經營的商業活動。在發給會社的合格證明書上

已清楚列明持證人如不遵守任何其他法例的條文或違反香港任何其

他規例或法例，則須承擔法律上的後果，而絕對不會因該證明書的簽

發而獲得豁免或受到保護。  
 
  如有關會址擬提供桑拿服務給其會員及會員帶同的賓客，牌照處

會確保有關桑拿室必須根據其擬容納的人數，設有足夠的逃生通道。  

完   
 
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０日（星期三）  
 


